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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峰風景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一點、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卅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點、本風景特定區內除左列各使用區或用地外餘按一般規定辦理； 

(二) 旅遊服務中心區。 

(三) 高山植物園。 

(四) 保護區。 

(五) 機關。 

(六) 車站。 

(七) 停車場。 

第三點、旅遊服務中心區專供旅遊諮詢、購物、餐飲、休憩及地方特產販賣等服務設施建築使

用，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旅遊服務中心區應至少留設30%土地供作廣場使用，其餘土地建蔽率不得大於60%。 

       (二)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層樓或七公尺高。 

       (三) 區內之開發應先將建設計畫送請縣政府審查同意後，以整體開發方式開發之。 

第四點、高山植物園以供高山植物栽植美化為主，經該林區主管機關同意後得興建步道、亭台、

座椅、美化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設施，但嚴禁砍伐林木變更地形地貌。其建蔽率不

得大於 3%。 

第五點、保護區以供水土保持及維護自然資源為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除依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管制外，並應經該林區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發照建

築。 

第六點、機關用地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除依一般法令管制外，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建築物

高度不得高於二層樓或七公尺高。 

第七點、車站用地專供建築乘車月台、調度室、保養場及預備車輛停放場使用，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 40%，建築物高度不得高於二層樓或七公尺。 

第八點、停車場用地得配合地形闢建戶外平面停車場並兼供鐵鍊掛卸使用，除收費管理設施及

必要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建築，並應設置植栽種植喬木加以綠化，除車道外，停車位

應以植草磚舖設以加強綠化。 

第九點、本計畫區內所有建築物之式樣、顏色及構造必須配合四周環境，以求美化。以上各使

用區或用地有關土地及建築物密度管制之規定合併，如附表。 


